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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2009年11月教育部、财政部《关于批准2009年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项目的通知》（教高函〔2009〕27号），浙江工商大学获批教育部执业技能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实验区。
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坚持开展“以实践为导向”的法学教育改革，以培养具有扎实法律专业知识、较强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应用型、复合型法律人才为目标，注重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，在夯实“第一课堂”的同时，积极探索“第二课堂”教学，已初步形成“竞赛统领、五位一体”的法学实践教育模式，奠定了高质量法学人才培养体系的坚实基础。具体而言，就是以大学生法律职业能力竞赛为统领，运用实训课程、协同育人、模拟法庭、诊所教育、带教实训五种方式全方位开展实践教学，促进法学理论与法律实务的深度融合。学院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、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等70余家司法实务机关、律师事务所、企业建立有合作关系，聘请百余名实务部门专家担任实务导师。拥有“浙江省‘十三五’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”等产教融合合作平台，与北京云泽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建设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，与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合作开设“法律文书”产教融合系列课程，与上海澜亭（杭州）律师事务所合作长期开展“澜亭杯”实习实践奖励计划。多年来高质量的法学人才培养受到用人单位高度评价。

